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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实例解析直播带货模式与主播身份多样性，并通过规范分析法，借助现行法律法规，深入探讨

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及其责任承担问题。研究发现，主播在不同带货模式中可能兼具生产者、经营者、

雇员、独立个体乃至国家工作人员等多重身份，且身份有时相互重合。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类直播

带货模式下主播的法律身份认定标准，并根据不同模式明确了主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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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de of carrying good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identity of anchors in live 
broadcasting with examples,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legal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broadcaster with cargo through normative analysis and with the help of current laws and regula-
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anchors may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such as producers, operators, 
employee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even national staff in different modes of delivery, and 
their identities sometimes overlap. Theref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legal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anchors under various live streaming modes, and clarifies the legal re-
sponsibilities of ancho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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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结合直播与电商的新型模式，因传播力强、影响力大而迅速普及，深刻改变

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有力推动了我国互联网消费经济。但随市场规模快速扩张，资本大量涌入，行业

问题凸显，如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问题频发，暴露出法规监管滞后。鉴于我国正处于经济

高质量转型阶段，亟需完善对该行业的法治建设。主播作为直播带货的核心角色，其义务与责任亟待强

化。然而，现行法规尚未针对此新兴业态制定全面高位阶的法律规制，导致主播的法律地位界定不清，

法律责任难以准确界定[1]。 

2. 带货主播类型化 

2.1. 助营类带货主播 

该模式涉及商家与名人主播、专职带货主播或 MCN 机构签订直播带货服务合同，主播身份多元，

涵盖专职主播如李佳琦、明星网红、企业家等。存在两种直播形式：一是商家以自家账号邀请名人主播

直播，消费者直接与商家交易；二是商家与主播或 MCN 机构合作，主播自行选品策划，在其自有直播间带

货，如名人以自身影响力注册账号开播。这种“助营式带货主播”模式中，主播基于自身高知名度和庞大粉

丝基础，通过表演互动推荐商品，粉丝受主播魅力吸引而观看购买。主播在筛选商家、产品上具备一定自主

权，常对商品品质、价格严格把关，确保上架推荐的商品符合粉丝期待，从而实现流量变现和商品销售。 

2.2. 自营类带货主播 

商家自营式直播带货是指商家自行在电商平台开设直播间，由商家自身或其员工担任主播进行商品

推广销售，主播身份为“自营式带货主播”。该模式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家亲自直播推广自家商品，

主播即商家本身，涉及平台、主播(商家)和消费者三方主体。二是企业员工主播，与商家签劳动合同，作

为商家代表进行直播带货，主播领取工资加提成作为报酬，此模式包含平台、主播、商家、消费者四方

主体，商家为主导，主播在商家所属直播间进行商品展示和咨询解答。 

2.3. 公益类带货主播 

近年来兴起了一种特殊的公益直播带货模式——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旨在助力乡村振兴。该模式源

于新冠疫情时期，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官方媒体或个人账号注册直播间，亲自担

任主播，推广本地特产。 

3. 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 

3.1. 助营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 

助营式直播带货存在两种模式，主播的法律身份各异[2]。第一种模式中，商家邀请名人主播在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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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直播，若主播满足非广告主、以自身名义或形象推荐并证明商品这三个条件，则可视作广告代言人，

常见于明星、网红助销商品的情况。主播若未能全部满足这些条件，则不能认定为广告代言人，例如仅

展示商品无个人推荐或推荐自家生产销售商品时，皆不符合广告代言人的认定要求。第二种情况中，主

播与商家签订合作推广协议并在自己名义开设直播间推广商品时，其行为同时符合广告代言人和广告发

布者的法律身份。依据《广告法》第二条，广告发布者指发布广告的主体，主播在直播中推荐商品且以

自己名义注册并运营直播平台账号，符合《网络直播营销暂行规定(试行)》中关于“直播间运营者”的界

定，以及《广告法》对“广告发布者”的定义[3]。此种情况下，成为广告发布者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以自己名义开直播平台账号并开设直播间；二是以自身名义在直播间内推荐商品或服务。这类情况常见

于助营式直播带货模式，主播通常是专职带货者，他们会签订带货协议并在自建直播间内进行商品推广。 
带货主播与消费者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两类：一是主播在直播间内设购买链接，消费者点击购买，

主播与消费者形成网络交易合同，属买卖合同关系；二是主播提供跳转链接至商品源头平台，此时消费

者与生产/销售者直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主播与消费者则是广告代言人与受众关系。重合广告代言人与

广告发布者身份的主播，须履行两项主要法律义务：首先，明确披露商品信息；其次，尽管不涉及生产

环节，但作为与商家签有委托销售合同的主播，在商品销售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消费者的信任进行选

品推荐，必须对推荐商品进行合理审核，包括但不限于商品品质、效能和潜在风险。 
实践中，主播不受合同约束易导致其脱离监管，增加消费者售后难度和交易纠纷，根源在于主播责

任义务法规不健全[4]。根据最高法相关规定，直播间运营者须在直播间显著标识实际销售者。因此，主

播负有向消费者充分披露商品、商家资质及维权途径等信息的义务。 

3.2. 自营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 

自营式直播带货模式中，主播分为企业家主播和职务型主播两类。其中企业家主播身兼广告发布者、

广告经营者及广告主三重身份，在自营直播中直接与消费者达成交易，以生产者、销售者名义推荐商品，

按《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他们被视为网络交易经营者[5]。在自营式直播场景下，主播开设直

播间销售自有产品，符合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特点，并因推广自家产品而具有广告主身份。然而，

《广告法》指出广告代言人与广告主不可为同一人，但此模式下主播兼具三者身份，并表现为生产者、

销售者和网络交易经营者。具体表现包括：主播销售自己生产或销售的商品；主播以个人名义开播；直

播间内设置购买链接直接销售商品，常见于自营式直播带货，主要是商品生产者或销售者亲自直播。重

合广告发布者、经营者和广告主身份的主播本身即是商品销售者，与消费者形成网络交易合同，双方依

《民法典》履行交货、付款等义务并享受相应权利[6]。 
另一种情况是内部员工担任主播，与商家有劳动关系，主播带货是工作任务，类似商场售货员，但

区别在于线上销售环境下，主播依赖网络互动传递商品信息，消费者主要通过主播宣传了解商品，商家

为广告主与发布者，主播行为属职务行为。主播作为商家职工时类似传统售货员，受劳动合同制约执行

职务，按商家规划进行直播、撰写宣传文案、选择直播商品等。消费者在直播间购买时，与商家建立网

络交易合同，主播行为属于职务性质，法律责任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主播不涉交易关系。纯员工身份

的主播，在承担明确告知义务之余，还需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7]。 

3.3. 公益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 

地方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体现政府形象与公信力，但《广告法》禁止政府人

员参与广告营销。官员主播以政府工作人员身份宣传产品，其行为公益性强，非以营利为目的，难以界

定与广告代言人的界限。其目的为发展地方经济，推广本地特色产品，虽未谋私利但利用了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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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消费决策。按照《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此类行为可归为公益广告，视为履行职务行为

[8]。公益性带货主播须履行如实告知、合理审查、信息披露等义务，并遵守《公务员法》，保持廉洁，

维护国家工作人员形象。 

4. 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 

4.1. 助营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 

主播在助营式直播带货中可能具有广告代言人或广告代言人与发布者双重身份。作为广告代言人时，

主播受《广告法》等相关法规约束，违法行为将面临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严重违规者甚至

三年内禁代言。主播传播违法信息或低俗内容时，还将承担行政责任。在民事责任层面，主播明知虚假

宣传仍推荐商品的，需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尤其涉及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商品，因虚假宣传造

成损害时，主播与运营者需共同赔偿。刑事责任方面，由于虚假广告罪主体限定，主播作为广告代言人

一般不构成虚假广告罪。 
在第二种情形下，名人主播以自身名义开设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时，主播兼具广告代言人与广告发

布者角色，不仅要遵循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还需遵照《广告法》规范发布广告。主播作为广告发布

者有合理审查义务，确保直播内容合法合规，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9]。在民事责任上，主播须披露真实

商家信息，如有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有权要求主播先行赔偿，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虚假

信息，主播需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明知发布虚假信息依然发布的，同样承担连带责任。此外，主播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如发布虚假专利信息、贬低竞争对手等，需承担民事责任。在行政责任上，若主播发

布违法违规广告，将面临没收广告费用、罚款、暂停广告业务、通报批评等处罚。刑事责任方面，若主

播作为广告发布者发布虚假带货信息构成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需承担刑事责任。总体来看，主播作

为广告发布者时主要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没收广告费、罚款、业务暂停、通报批评等。 

4.2. 自营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 

商家自营式直播带货模式下，主播可能与生产者、销售者身份重合或由商家员工担任。在商家自播

的情况下，主播兼具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广告主及生产者、销售者、电商经营者身份，须遵守多

部法律，如《广告法》《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对直播带货行为负责，否则可能面临民事、

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主播作为商品生产者时，需保证商品质量，对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包括

惩罚性赔偿；主播发布虚假信息、诋毁竞争对手时，须停止侵权并接受罚款[10]。设置直播间购买链接时，

主播还需履行电商经营者义务。行政责任上，发布虚假广告将被罚没广告费并处以罚款。主播逃税符合

条件的，需承担刑事责任。 
在第二种商家员工担任主播的情形下，主播以员工身份在商家运营的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其行为

属职务行为，主播与商家根据《劳动合同法》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责任由商家承担。 

4.3. 公益类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已发布三部涉及官员直播带货的文件，分别为安徽省网信办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网络公

益直播活动的通知》、中国广告协会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和中商联下属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的

《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这三部文件对官员直播带货进行了定义和规范，但在具体违规

行为的处理规定上尚不完善。官员直播带货融合了民事交易与公共政治属性，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代

表政府形象，以国家公信力为背景参与直播带货，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官员主播在官方平台

直播带货的行为可被视为“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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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官员主播在官方平台直播带货时，如侵犯消费者或其他主体权益，应视作国家机关行使职权

的行为，权益受损方可依据《国家赔偿法》申请行政赔偿。同时，官员主播还须严格遵守《公务员法》，

如有违反工作纪律、损害政府形象的行为，应按照《公务员法》给予相应处分。 

5. 结语 

法律起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直播带货作为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其快速发展虽带来消费便利，但也

暴露出消费纠纷增多的现实问题，反映出法律规制的滞后性。当前，法律对直播带货尤其是主播行为的

约束尚不健全，导致监管缺失，责任难定。鉴于直播带货经营形态多样、法律关系复杂，主播在不同模

式中的法律定位各异，责任区分亦有别。我国目前欠缺针对直播带货行业的高位阶统一法律规范，致使

实践中缺乏一致性认定标准。面对这一新兴行业的需求与挑战，亟需从现存法律体系中挖掘适用规则，

解决法律适用难题，而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续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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